上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渔业执法事迹介绍
上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领导下，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依法治渔，强化水域监管，以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为己任，深入巩固上海市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专项行动工作成果，切实推进涉渔“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全面带动本市渔政各项工作，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助力。2014年至今，累计查获案件5451起，罚款，罚没款725万余元。
一、有力开展海洋水域监管行动
市渔政处紧抓市属海域监督管理，在沿海各区渔政部门高强度执法，全方位配合下，重点落实168、169渔区，杭州湾水域巡航执法，一是继续推动完善联合执法机制，组织召开“江浙沪”两省一市海上渔业执法长效管理机制交流会，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海上管控能力和执法效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取得了1+1+1>3的效果。二是深入落实伏休管理制度。保证每年应休渔船全部进港，保证伏休制度实施平稳，保证渔区秩序和谐稳定。同时，指导全市渔政部门积极开展清理整治违规渔具行动。
二、持续保持长江水域高压执法
在长江渔政管理工作中，在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下，组织指导全市渔政部门以加强日常执法力度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为工作主线，保持长江渔政执法高压态势。一方面，积极调配执法力量，联合渔监、海警、长航公安、海事、航道管理等相关单位，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开展了水上联合专项执法行动，从严查处各类非法捕捞活动。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传递长江渔业资源环境保护理念，宣传报道长江捕捞管理政策。逐艘船舶宣传长江捕捞政策和法律法规，签订告知承诺书，在码头、港汊悬挂横幅标语，张贴通知告示。利用巡航检查时机，逐艘登临涉渔船舶，发放宣传单，重点宣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案例，以案释法，警示潜在的非法捕捞人员。
三、全力保障内陆水域管理秩序
在内陆水域渔政管理工作中，组织全市各级渔政部门以打击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为重点，重点加强禁渔期期间、毗邻交界水域、大型江湖和举报集中水域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依托黄浦江上游联勤巡航制度，进一步增加了黄浦江水域浦东段巡航管辖力度。另一方面，注重违规捕捞网具的清理整治工作，重点在渔港、渔船集中停泊区、重要渔业生产水域内集中清理整治“绝户网”等违规渔具。同时在狭窄、复杂、渔政船无法靠近等水域内的非法捕捞网具，通过购买第三方劳务服务的工作模式，安排具有水下拆除网具工作经验的单位开展黄浦江和内陆水域沿岸滩涂非法捕捞定置网具的清除及日常维护工作。
四、大力加强地产养殖水产品安全监管
牵头全市渔政部门对辖区内养殖单位监管工作实现全覆盖，与持证养殖场全部签订《水产养殖安全生产承诺书》，通过日常监管与突击抽查检查，保证全市地产养殖业生产总体平稳。
2018年，全市共完成各类地产养殖水产品抽样检测样品801份，合格801份。针对全市生产单位基本情况、育苗生产设施、苗种繁育能力和日常监管等内容，分三个阶段组织开展本市水产苗种专项检查工作，现场检查了19家苗种生产单位，抽取了6份水产苗种样品作药残检测，检测结果均合格。
五、统筹强化渔业资源生态养护
市渔政处高度重视增殖放流资金监管工作，科学论证放流方案，规范苗种采购流程，严把苗种供货关，做好苗种验收工作，做好放流效果评估。2018年共执行各级财政放流经费886.43万元，共放流水生生物苗种11439万尾（只）。
市渔政处积极做好渔业水域生态保护工作。设置常规渔业资源监测点39个，收集有效数据4200多组。委托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开展“2018年杭州湾上海沿岸水域渔业资源调查”项目，委托无锡淡水研究中心承担“2018年长江口重要渔业资源调查”项目。
市渔政处大力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以“关爱水生动物，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月活动，开展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工作。
同时不断加大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力度，打击非法利用、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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